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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8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1号海特国际广场3号楼1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邓珍容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16 人，代表股份 180,342,1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42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薛祯律师、王和律师

列席本次会议，为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11,057,8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90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4人，代表股份69,284,2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19%。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13人，代表股份 5,828,1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3人，代表股份5,828,1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7%。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经与

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一《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28,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62%；反对1,346,0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4%；弃权6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4,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462%；反对1,346,0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956%；弃权6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82%。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二《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924,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07%；反对4,349,0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6%；弃权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0,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096%；反对4,349,0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219%；弃权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85%。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三《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920,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484%；反对4,348,9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5%；弃权7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392%；反对4,348,9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202%；弃权7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05%。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四《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896,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82%；反对1,386,4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88%；弃权5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82,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903%；反对1,386,4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888%；弃权5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09%。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五《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879,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90%；反对1,402,8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79%；弃权5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65,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038%；反对1,402,8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702%；弃权5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六《关于公司2026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16,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94%；反对1,366,6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78%；弃权5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02,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352%；反对1,366,6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490%；弃权5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8%。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七《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898,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94%；反对1,384,4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7%；弃权5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84,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281%；反对1,384,4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545%；弃权5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5%。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八《关于2026年度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02,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20%；反对1,378,9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46%；弃权6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89,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070%；反对1,378,9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01%；弃权6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29%。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九《关于公司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9,003,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76%；反对1,267,8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0%；弃权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89,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62%；反对1,267,8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538%；弃权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9%。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十《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001,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31%；反对4,268,5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69%；弃权 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7,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239%；反对4,268,5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407%；弃权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十一《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992,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79%；反对4,268,6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70%；弃权 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8,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626%；反对4,268,6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424%；弃权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5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十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012,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91%；反对4,273,6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98%；弃权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092%；反对4,273,6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282%；弃权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26%。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十三《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981,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19%；反对4,300,0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44%；弃权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7,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773%；反对4,300,0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812%；弃权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15%。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十四《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005,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51%；反对4,274,7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04%；弃权 6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840%；反对4,274,7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471%；弃权6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9%。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十五《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58,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29%；反对1,323,6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40%；弃权5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4,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627%；反对1,323,6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112%；弃权5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薛祯律师、王和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结果及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26-015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
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5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梁桂秋先生。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21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17,058,399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7.4998%，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455%。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12,393,
11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6.9480%，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93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07人，代表股份4,665,286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0.5518％，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5%；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 209人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2人，参加网络投票的20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665,486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0.5518%，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5%。

（注：截止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45,494,57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股份数量为1,030,3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自过

户至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之日起即失去其权利，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

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44,464,278股。）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会，广东华商律师

事务所陈菲女士、王卓然女士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687,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2524%；反对股数

为2,248,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091%；弃权股数为12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38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 2,295,0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49.1928%；反对股数为 2,248,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48.1879%；弃权股数为 122,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2.6192%。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671,8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2473%；反对股数

为2,312,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293%；弃权股数为7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 2,278,9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48.8478%；反对股数为 2,312,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49.5597%；弃权股数为 74,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1.5925%。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770,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2783%；反对股数

为2,186,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6895%；弃权股数为10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3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 2,377,1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50.9526%；反对股数为 2,186,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46.8569%；弃权股数为 102,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2.1906%。

4、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梁桂秋、梁桂添、黄宁、梁俊华和张杰锐回避表决，回避股数311,991,175股。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2,621,3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51.7309%；反对股数为

2,347,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46.3311%；弃权股数为9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937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 2,219,5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47.5746%；反对股数为 2,347,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50.3206%；弃权股数为 98,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2.1048%。

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4,884,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3144%；反对股数

为2,075,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6546%；弃权股数为9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3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 2,491,6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53.4068%；反对股数为 2,075,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44.4884%；弃权股数为 98,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2.1048%。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15,179,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4074%；反对股数

为1,819,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5737%；弃权股数为5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 2,786,6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59.7298%；反对股数为 1,819,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38.9885%；弃权股数为 59,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1.2818%。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曾江虹女士、龙琼女士和赵俊峰先生进行了2025年度

董事会独立董事述职。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曾江虹女士、龙琼女士和赵俊峰先生的《董事会独立董

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已于2026年4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陈菲女士、王卓然女士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深圳市尚荣

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1379 证券简称：腾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0
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30
（2）网络投票：2026年5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经济开发区鲁班大道北路1999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佩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8 人，代表股份 105,418,3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70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05,159,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8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3人，代表股份258,4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5 人，代表股份 278,3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9,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3人，代表股份258,4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2%。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92,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6%；反对111,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0%；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612%；反对11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364%；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2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306,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8%；反对 98,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1%；弃权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558%；反对98,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496%；弃权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46%。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304,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21%；反对 98,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450%；反对9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293%；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58%。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304,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21%；反对 98,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450%；反对9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293%；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58%。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陈佩君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持有公司股票71,000,000股，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进行了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291,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07%；反对 111,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5%；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300%；反对11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364%；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36%。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91,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4%；反对111,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0%；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300%；反对11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364%；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36%。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304,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21%；反对 96,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4%；弃权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450%；反对9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388%；弃权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6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乔营强、王婷婷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6-048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分红年度：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 分配方案：分配比例固定

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9日 除权除息日：2026年6月1日

除权前总股本：769,504,398股 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数量：13,821,410股

每10股派息（含税）：1元 现金分红总额：75,568,298.80元

除权后总股本：769,504,398股

按 A 股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计算的每 10 股派息（含税）：

0.982038元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3,821,410股不参与

本次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将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69,504,398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3,821,410股后

的755,682,9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

总额=755,682,988股×1.00元/10股=75,568,298.80元（含税）。

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75,568,298.80元÷
769,504,398股=0.0982038元/股【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派息（含税）：0.982038元；保留小数点后六位，

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

盘价-0.0982038元/股。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21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

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的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在权益分派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总额若

发生变化，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

2、自2025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13,821,410.00股后的

755,682,988.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外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公司因存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

分配的权利。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69,504,398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13,821,
410股后的 755,682,988股为基数，采用分配比例固定的原则进行，现金分红总金额为 75,568,298.80
元。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1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257
01*****127
00*****228
01*****999
01*****032

股东名称

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

路牡丹

路漫漫

李福忠

王志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2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除权除息与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2025年权益分配方案为：以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的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采用分配比例固定的原则进行，现金分红总金额为 75,568,
298.80元。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75,568,
298.80元÷769,504,398股=0.0982038元/股【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派息（含税）：0.982038元；保留小数

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收盘价-0.0982038元/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对股权激励计划中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和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价格进行调整，本公司将届时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84号鼎盛华世纪广场写字楼22层

咨询联系人：高婷

咨询电话：0471-3291630
传真电话：0471-3291625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国安股份 公告编号：2026-26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国安大厦三层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萌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36人，代表股份1,528,538,92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95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429,282,14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6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31人，代表股份99,256,78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5322%。

8.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北京

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了如下提案，全部提案审议通过：

1.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6 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6 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495,611,947

1,495,575,347

1,493,152,904

1,495,105,247

1,495,125,447

比例（%）

97.8459%

97.8435%

97.6850%

97.8127%

97.8140%

反对

票数

31,284,154

31,123,254

34,536,197

31,828,154

31,710,954

比例（%）

2.0467%

2.0361%

2.2594%

2.0823%

2.0746%

弃权

票数

1,642,825

1,840,325

849,825

1,605,525

1,702,525

比例（%）

0.1075%

0.1204%

0.0556%

0.1050%

0.1114%

6.00

7.00

8.00

公司 2025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2026 年度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津贴）

方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1,495,615,847

1,491,158,054

1,491,296,054

97.8461%

97.5545%

97.5635%

31,178,954

36,533,322

36,385,022

2.0398%

2.3901%

2.3804%

1,744,125

847,550

857,850

0.1141%

0.0554%

0.0561%

2.持有公司5%（含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提案名称

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6 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6 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公司 2025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2026 年度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津贴）

方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7,123,602

67,087,002

64,664,559

66,616,902

66,637,102

67,127,502

62,669,709

62,807,709

比例（%）

67.0897%

67.0531%

64.6319%

66.5832%

66.6034%

67.0936%

62.6380%

62.7760%

反对

票数

31,284,154

31,123,254

34,536,197

31,828,154

31,710,954

31,178,954

36,533,322

36,385,022

比例（%）

31.2683%

31.1075%

34.5187%

31.8121%

31.6949%

31.1632%

36.5149%

36.3666%

弃权

票数

1,642,825

1,840,325

849,825

1,605,525

1,702,525

1,744,125

847,550

857,850

比例（%）

1.6420%

1.8394%

0.8494%

1.6047%

1.7017%

1.7432%

0.8471%

0.8574%

3.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2）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战梦璐、李露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

见书》。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9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
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13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时，经香港联交所
批准，公司发行的36,271,700股H股超额配股权股份于2026年3月10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并上
市交易。根据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修订《公司章程》注册资本等内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
案手续。

近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一、《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牧原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南阳市内乡灌涨水田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706676846C
法定代表人：曹治年
注册资本：伍拾柒亿柒仟贰佰玖拾玖万肆仟肆佰叁拾玖人民币元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成立日期：2000年7月13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供港澳活畜禽经营；饲料生产；牲畜屠

宰；食品生产；食品销售；动物无害化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粮食收购；谷物销售；饲料原料销
售；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牲畜销售；畜禽粪污处理利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经香港联交所批准，公司发行的36,271,700股H股超额配股权股份于2026年3月10日在香港联

交所主板挂牌并上市交易。根据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修订《公司章程》注册资本等内容，并已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条款

第六条

第二十一条

修订前
公司投资总额：5,736,722,739元，注册资本：5,736,722,

739元。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普通股 5,736,722,739股。
其中，A 股普通股 5,462,771,339 股，H 股普通股 273,

951,400股。

修订后
公司投资总额：5,772,994,439元，注册资本：5,772,994,

439元。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普通股 5,772,994,439股。
其中，A 股普通股 5,462,771,339 股，H 股普通股 310,

223,100股。

除上述修订，《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ST云网 公告编号：2026-038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6日、4月4日分别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关于累计诉
讼案件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高邮市众鑫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鑫实
业”）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案由，向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邮法院”）起诉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中科云网（高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高邮”），并申请财产保全，
保全金额为2,000万元，高邮法院现场查封中科高邮110KV变电站壹座。现将该案件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二、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科高邮收到高邮法院送达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反诉原告）中科高邮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众鑫实业工程款1,

910.5354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 1,910.5354万元为基数，自 2023年 12月 23日
起按照年利率4.485%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2、被告（反诉原告）中科高邮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众鑫实业专用网络
费用、设备材料费用、网络安全评审费用合计 21.8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
21.80万元为基数，自2023年11月7日起按照年利率4.485%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3、被告（反诉原告）中科高邮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众鑫实业律师费20

万元；
4、原告（反诉被告）众鑫实业有权对其施工的中科高邮110KV变电站新建工程折价或者拍卖后

的价款在其应获取的工程款1,910.5354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驳回原告众鑫实业的其他诉讼请求；
6、驳回反诉原告中科高邮的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3.9516万元，保全费
0.5万元，合计14.4516万元，由被告中科高邮承担。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及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针对本次公告判决情况，中科高邮需承担相关诉讼费用及违约金，将对公司2026年度净利润产

生一定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后续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风险提示
原告方前期虽申请查封中科高邮110KV变电站，但未实际影响中科高邮厂区日常维护及正常用

电，若原告方最终依法申请拍卖该变电站，将对日常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将与相关方进行积极沟通，
确保日常业务不受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上述诉讼及资产查封风险，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